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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1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2019-008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控股股东协议出让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9 年 4月 3日，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山西亚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宝投资”）与广东晋亚纾困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晋亚纾困”）签署了《关于亚宝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与《表决权委托协议》。亚宝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

63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18%）转让给晋亚纾困，晋亚纾困

将上述 6300万股股份的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委托给亚宝投资

全权行使。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亚宝投资持有公司 131,934,804股无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17.13%，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

动前持有股

份（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本次权益变动

后持有股份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亚宝投资 无限售流通股  194,934,804  25.32 131,934,804 17.13 

晋亚纾困 无限售流通股  0 0 63,000,000 8.1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  山西亚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山西省芮城县亚宝路41号 

法定代表人   任武贤 

注册资本  人民币6505.36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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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830779599781Y 

经营范围  对医药、食品、保健品、营养品、化妆品、煤炭、矿产、房

地产、文化传媒、证券、基金、信托、风险投资及以上行业

的投资咨询服务；中药材种植与购销；物资贸易；医药科学

技术、生物基因工程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及销售；

企业管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设计、物业管理。（国家

专项规定的除外）。 

成立日期   2005年9月21日 

经营期限   长期 

股东情况   任武贤出资55%，芮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30%，许振江10%，

宁会强5%。 

通讯方式 0359-3088128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  广东晋亚纾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6号南海39度空间艺术创意

社区6号楼一层101号之三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晋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 人民币523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5MA52YCE211 

经营范围  资本投资服务(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9年3月8日 

经营期限  2019年3月8日至2024年3月29日 

认缴出资情况  普通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晋阳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0.2%； 

有限合伙人：晋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8400

万元，出资比例54.3%； 

有限合伙人：山西亚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3800

万元，出资比例45.5%。 

注: 深圳晋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晋阳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通讯方式 0351-7777521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转让双方： 

甲方（转让方）：山西亚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广东晋亚纾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协议转让的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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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标的为：甲方持有的亚宝药业 63,000,000 股无限售流

通股（以简称“目标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18%。 

（三）股份转让价款 

本次股份转让每股价格为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当日为非交易日的顺延至次

一交易日)目标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即每股 7.4 元人民币，目标股份

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46620万元。 

（四）交割与付款 

1、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申请的确认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本协议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目标股份过

户登记手续并提交全部有关申请文件。 

2、目标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

续时视为完成交割。目标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即为交割日。 

3、自交割日起 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全额支付目标股份转让款。 

4、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至目标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的期间为本次股份转

让的过渡期间，过渡期间内，如目标公司进行派发现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行为，则目标股份因前述行为产生的孳息应当随同目标股份一并进

行转让，由乙方享有。 

（五）公司治理 

1、本协议各方同意，在公司 2020年董事会换届时，乙方有权向目标公司提

名一名非独立董事。 

2、甲方应当促使和推动乙方向公司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在目标司 2020

年董事会换届时当选目标公司非独立董事。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一方因违反本协议规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

违约方赔偿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2、如在目标股份转让过程中，因任何一方违规行为导致相关主管机关的处

罚，应由违规方承担全部责任。如因此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违规方应予赔偿。 

3、如果由于甲方的原因，导致目标股份过户登记逾期无法完成的，每逾期

一天，甲方应按转让价款总额的千分之一承担违约金。如果由于乙方原因，导致

乙方未能根据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则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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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未付股份转让价款的千分之一承担违约金。 

4、本协议生效后，如果由于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

目标股份无法交割的，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5、在任何情形下，本协议的终止不影响双方根据本条的约定主张权利。 

（七）其他条款 

本协议自甲方法定代表人与乙方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并加盖甲乙

双方公章后生效。 

四、表决权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 

委托方:广东晋亚纾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山西亚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甲方与乙方于 2019 年 4 月 3 日签署的《关于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甲方受让了乙方所持亚宝药业 6300万股股份。 

（一）授权股份 

1、甲方持有的亚宝药业 6300万股股份，占亚宝药业总股本的 8.18%（以下

简称“授权股份”)。 

2、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若减持、出售、处置全部或部分授权股份的，

则本协议项下授权委托授权股份的数量相应减少。 

    （二）委托授权 

1、甲方基于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将授权股份的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

会的权利委托给乙方全权行使。乙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依据本协议约定行使授权

股份的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甲方认可乙方根据本协议约定受

托行使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的行为并就此无异议。 

2、双方确认，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甲方对其持有的授权股份所享有的所

有权、收益权、处分权等除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权利以外的其他权能。 

（三）委托期限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委托期限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下列孰早日期： 

（1）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满 42个月（每月按 30日计算）； 

（2）甲方不再持有授权股份之日； 

（4）乙方丧失其作为亚宝药业第一大股东身份之日； 

（5）本协议解除或终止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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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陈述与保证 

1、本协议各方已就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在委托期限内，乙方保证，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本协议任何委托

事项进行转委托。 

3、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应充分保护亚宝药业和股东利益，积极提升和改

善亚宝药业治理水平和盈利能力。 

（五）生效与其他 

本协议自甲方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以及乙方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甲乙双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所涉相关事项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同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8 日 

 


